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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聚会次日被发现路边身亡
送其回家朋友被判赔 7?余元
  李宏参加饭局未饮酒， 结束后将醉酒朋

友送到家附近， 未料该朋友次日被发现死于

路边， 李宏遂被死者家属诉至法院。 该案历

经东莞两审法院审理， 今年 8 月 21 日， 东

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法院认为， 未饮酒者对饮酒者有保护义

务， 李宏放任已饮酒过量的黄鹏在原住址楼

下自行回家， 以致事故的发生， 对此也存在

一定过错， 承担部分责任， 判赔 7 万余元；

其余 2名饮酒者并无过错， 无需承担责任。

10 月 11 日， 李宏表示， 对判决仍不

服， 将在近期提起申诉。 他认为， 在该案

中， 饮酒者不用承担责任， 护送者反而要承

担所有的责任， 不符合互助互利、 相互帮扶

的社会理念和公序良俗。

法院认定：死亡男子为饭局组

织者，送人者当天未饮酒

李宏是江西赣州人， 长期在东莞工作生

活。 2018 年 5 月 10 日， 他被客户兼朋友黄

鹏邀约一起聚餐。 在这个仅有 5人参与的饭

局中， 李宏因需要开车而未喝酒， 其他 4 人

均有饮酒。

饭后， 李宏将黄鹏送往住处附近后离

开。 没想到， 次日上午， 黄鹏被发现死亡于

路边。 后经公安机关现场勘验， 初步排除他

杀可能性。 事后， 死者黄鹏的亲属以未尽到

安全护送义务， 且未及时通知家属而直接导

致黄鹏死亡为由， 对参与饭局的 3人提起诉

讼， 对另一饭局参与者则放弃追责。

一审判决中，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本

案做出事实认定： 被告李宏与死者黄鹏系朋

友及客户关系， 被告刘琛与死者黄鹏系朋友

关系。

法院查明， 2018 年 5 月 10 日， 李宏与

刘琛一起送货给死者黄鹏， 当天 17 时 30 分

左右， 死者黄鹏邀请被告李宏、 刘琛一起到

东莞市沙田大道河南烩面馆吃饭， 被告刘琛

遂邀请其堂弟及堂弟同事一并过去吃饭。 在

共同用餐期间， 除李宏需开车未喝酒外， 包

括黄鹏在内的其余四人共同饮酒约 1250 毫

升。

黄鹏于当晚饮过量白酒， 以致于处于醉

酒 （酩酊） 状态。 各方并未存在劝酒行为，

饭局最后由黄鹏付账。

饭后， 李宏驾车护送已醉得不省人事的

黄鹏离开， 刘琛等三人则各自离开。 因黄鹏

未告知李宏其住所具体地址， 李宏也没有黄

鹏妻子即原告王静的电话， 李宏将黄鹏送至

其所知道的黄鹏原住址楼下驾车离开。 此处

距离黄鹏所在的工厂还有 100多米。

当天 21时 03分左右， 黄鹏给妻子王静

打电话， 王静问黄鹏身在何处， 黄鹏并未告

知王静地址， 并说若王静再问， 他就会把手

机摔了。

之后， 王静听到黄鹏说了一句“勒死我

了”， 后便没有继续说话， 王静遂挂掉电话。

当天 22 时左右， 因黄鹏一直未回家， 王静

遂与黄鹏的哥哥一起去到工厂附近及饭店找

黄鹏， 未果。

2018 年 5 月 11 日早上 7 时左右， 原告

王静发现医护人员在马路边对一名人员进行

抢救， 走近才发现系黄鹏， 当时黄鹏已经死

亡。 公安机关在现场勘验报告中分析黄鹏使

用铁链自杀， 初步排除他杀可能性。

2018 年 5 月 16 日， 王静委托广东医科

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黄鹏的死因进行鉴定。

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出具 《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 鉴定结论为死者符

合醉酒 （酩酊状态） 并颈项部长时间受压

（颈项部索沟） 机械性窒息死亡， 其中醉酒

及颈项部长时间受压与死亡的发生两者兼而

有之， 独立存在则不可能造成现有后果， 两

者作用难以区分主次， 构成协调作用 （同等

因果关系）。

一审判决： 认定李宏存在过错，

承担次要责任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认为， 四原告作为死

者黄鹏近亲属， 并无证据证明三被告在吃饭期

间曾对黄鹏进行劝酒或强迫其喝酒的行为， 黄

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当清楚自己的

身体状况和酒量， 并应认识到喝酒的潜在危

险。

法院认为， 在事发当天 21 时 3 分左右，

黄鹏曾致电给原告王静， 从黄鹏与王静的通话

内容显示其存在神志不清的情况， 但王静并未

及时前往寻找。 所以， 黄鹏本人的行为对其自

身的死亡后果具有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也存在

重大过失， 黄鹏应对自身的死亡承担主要责

任， 而原告王静也存在一定过错。

对于李宏的责任， 法院认为， 其在未核实

清楚黄鹏住址的情况下， 放任已饮酒过量的黄

鹏在原住址楼下自行回家， 以致事故的发生，

对此也存在一定过错。 鉴于李宏并非本次饭局

的组织者， 在吃饭期间也并未有劝酒行为， 法

院酌定被告李宏承担 5%的责任， 共计 7 万余

元。

而对于其余三名共同饮酒人， 法院表示，

四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吃饭期间曾对黄鹏的

进行劝酒或强迫其喝酒行为。 在自身也有喝酒

的情况下， 当事人应先行保障自己安全才能照

顾他人， 且未喝酒的被告李宏已表示其护送黄

鹏回家， 其余饮酒人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对四原告认为其余饮酒人

对黄鹏死亡存在过错的主张不予采纳。

二审维持原判：未饮酒者对饮酒

者有保护义务

对于一审判决结果， 被告李宏表示不服，

于 2019年 5月 24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

李宏认为， 一审法院在认定死者死亡原因

时遗漏了死者系自缢身亡这一重要事实， 从一

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调查笔录、 现场勘验照

片、 结案报告、 法医鉴定结论等证据来看， 死

者黄鹏死因系典型的自缢身亡。

在李宏看来， 自己是因为未喝酒才主动承

担起护送死者回家的义务， 这本是朋友间出于

人道主义的帮助， 然而一审法院却将其认定

为未完全尽到护送义务、 存在过错， 因而需

要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 这有悖于公序

良俗。

李宏在 《民事上诉状》 中表示， 一审法院

以另外两原审被告在“喝酒的前提下应首先保

障自身安全才能照顾他人、 已尽到必要的注意

义务” 为由认定其他共饮人对黄鹏的死不存在

过错， 反而是未喝酒并主动承担护送、 照顾死

者回家的上诉人成为本案被告中的唯一侵权责

任人， 这样的认定是错误、 不公平的。

2020 年 8 月 21 日，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李宏案做出终审判决。 法院认为， 公安机关

并未对死者黄鹏的死亡原因做出具体认定， 只

是在现场勘验报告中分析黄鹏使用铁链自杀，

该分析并未指出与死者饮酒是否有关系， 也未

进行尸检来确认死因， 更多只是一种推断， 并

非正式的鉴定意见， 只是用于排除他杀的可

能。

东莞中院认为， 并未饮酒的李宏对大量饮

酒的黄鹏有确保其处于安全状态的义务。 黄鹏

在夜间较为偏僻的地方下车， 即使其自主下车

与打电话， 也并不能表明其具有完全自主行动

能力。 在黄鹏下车后的短时间内， 李宏也并未

打电话确认其安全， 即李宏并不能确保黄鹏下

车后处于安全状态。

综上， 故东莞中院对该案作出“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的决定。 （文中人物均化名）

（来源： 澎湃新闻）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主合同编号

200301350835003119

200101350833002292

200201350835002160

200301350835003479

200201350835000075

200201420435004725

200301420435000118

200301420635002001

200101350833000238

200301420335001822

200301420335002963

200401420336002982

200301420335001792

200301420335003016

200401420336002999

200101420335000579

200301350835002029

200001420333000804

200201420435001206

200101350833000279

200201350835003266

200301350835004053

200001420333000680

200101420335000082

200301420335001972

200301420335005229

200401420336000633

200201420335000300

200301420335000810

200301420635000287

200301420635002162

200201420635000145

200101420335001117

200301420335000829

200301420335005803

200301420335003658

200201350835003337

5,608.71

8,413.02

5,586.94

6,000.00

1,821.98

5,681.74

5,930.72

3,735.19

5,000.00

4,412.99

2,757.44

6,000.00

5,377.56

5,286.73

6,000.00

9,000.00

6,000.00

7,800.00

1,904.49

9,000.00

6,000.00

6,000.00

7,800.00

8,773.20

5,863.84

6,000.00

6,000.00

4,000.00

6,000.00

4,363.46

4,719.29

6,453.03

7,000.00

5,000.00

5,000.00

5,549.31

3,4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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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1350835004073

200201420435004118

200301420435001080

200101420435000419

200201350835003499

200301350835004515

200201420435008087

200101420335001186

200201420335000626

200301420335004925

200201350835002399

200301350835003004

200401350836009381

200101420335000322

200301420335001949

200301350835003664

200301420335004664

200201420335001149

200201420435006030

200201350835003078

200301350835004217

200301420335004630

200201420335000419

200201420335001022

200201350835003384

200301350835004302

200201420435000806

200001420333000651

200201420335000088

200201420335000141

200201420335000898

200401420435000201

200101420435000432

200201420435003385

200301420435000242

200101420335000194

200301410830210551

4,065.14

6,000.00

12,000.00

8,000.00

3,891.22

2,608.64

17,694.12

9,000.00

6,000.00

6,000.00

5,108.66

5,869.57

5,869.57

6,180.68

5,857.93

6,000.00

6,000.00

5,000.00

10,000.00

5,000.00

5,934.78

5,924.21

10,000.00

6,000.00

4,574.47

5,893.60

7,800.00

7,800.00

2,896.18

9,000.00

6,000.00

17,864.40

5,000.00

3,000.00

12,000.00

4,443.56

153,780.42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主合同编号

张禹

章茂

章茂

章茂

赵宏

赵宏博

赵宏博

赵磊

赵起

赵伟锋

赵伟锋

赵伟锋

赵星星

赵星星

赵星星

赵轶伦

郑斌太

郑承舜

郑赫

郑辉

郑辉

郑辉

郑健

郑坤

郑坤

郑蜀

郑蜀

郑蜀

郑蜀

郑小虎

郑小虎

郑小虎

钟东根

钟东根

钟东根

钟军强

钟鸣剑

钟鸣剑

仲树明

仲树明

仲树明

周长江

周长江

周崇华

周虎

周虎

周虎

周世海

周世海

周世海

周树国

周树国

周树林

周文军

周文军

朱国俊

朱建

朱建

朱健

朱莉萍

朱莉萍

朱明伟

朱明伟

朱明洋

朱永

祝康华

邹杰平

邹杰平

邹满生

邹睿

邹睿

邹睿

陶青

周煜

安飞

白美丽

达杰

达杰

符旭辉

关俊杰

关俊杰

侯波

黄志军

江涛

江涛

李洋

李志芳

林勇

刘晓明

沈鹏

裴作兵

裴作兵

王钿忠

伍皓

徐徽

许晓清

阎臣

张树岭

张月波

张月波

张月波

朱登科

朱正宇

朱正宇

朱正宇

庄蓓丽

庄蓓丽

努尔别克

努尔别克

200201361035000848

200301361035002540

200201361035000210

200301361035000530

200301361035000848

200201361035001250

200301361035000440

200301361035000661

200301361035004523

200201361035001362

200301361035001270

200301361035007085

200201361035001302

200301361035002435

200301361035004467

200301361035001268

200201361035002017

200301361035004695

200101361035000296

200301361035000209

200301361035000421

200301361035007093

200201361035001275

200301361035002683

200201361035002228

200301361035004770

200401361036001025

200101361035000512

200101361035000223

200201361035000140

200301361035000531

200201361035007004

200301361035008027

200201361035001251

200301361035000434

5,974.19

6,000.00

2,471.53

3,802.48

6,000.00

5,000.00

3,265.44

5,701.52

6,000.00

5,988.70

5,988.04

4,500.00

4,872.67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2,727.48

3,968.23

6,000.00

6,000.00

5,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2,000.00

9,000.00

5,874.00

6,000.00

6,000.00

6,000.00

4,085.40

5,078.85

（完）


